2022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项目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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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根据国家林草局《关于印发<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方案>和<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技术方案>的通知》（林资发[2020]95号）要求，我县需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2021-2035年）编制项目经公开招标，由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总院以165万元中标。截止2023年4月30日，县财政局累计下达林地保护利用规划项目资金100万元，用于编制《江华瑶族自治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。
二、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《江华瑶族自治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是对本县县域范围内林地保护利用作出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，是对省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的细化落实和具体安排。根据省级确定的规划目标和任务，着重解决本县县域林地资源布局和结构，提出县域林地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实施的具体措施。
三、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“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”的绩效管理机制，我单位严格对照年初批复的预算和绩效目标，对2023年1-4月绩效目标和预算执行情况开展自行监控，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，将相关工作任务分到相关的股室，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认真收集、整理相关资料，如实填写绩效监控表，确保该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。
四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（一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编制单位按照《湖南省省级和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2021-2035年）编制实施方案》《湖南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操作细则》开展了编制工作。目前已到发改、自然资源、环保、水利、交通、农业农村、科工等职能部门收集与规划密切相关的社会、经济、自然条件等现状资料及相关专业规划资料；开展了林地落界，获取林地的面积、分布及其它方面的信息，完善林地因子。
（二）项目组织实施的实际情况与目标的差异情况说明
因全省规划指标总要求未确定，县级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未完成，县级森林及林地保有量等规划指标也无法确定，规划文本暂时无法完成。
五、项目绩效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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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实际完成率：截止到4月底，林地保护利用规划项目实际开展1个，完成投资66万元，项目完成进度为60%。
2. 完成及时率：60%。
3.项目质量达标率：60%。
（二）全年预计完成情况
截止4月底，各项指标运行平稳，预计9月底以前可圆满完成建设任务。
六、下一步解决措施
按照项目质量管理要求及项目实施方案，及时组织竣工验收，严格认真的执行政府监督、社会监理、企业自检的质量与安全保证体系，从根本上保证工程的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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